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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 2017年“双11”即将来

临。记者从浙江省邮政管理局获

悉，今年的“双11”期间，快递业务旺

季总体延续过去几年业务量增长迅

猛的态势，前期揽收压力较往年更

加集中。

“浙江是快递大省，业务总量位

居全国第二，截至9月份，全省规模

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52.5亿件。”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责任

人说，按照初步预计，今年11月11

日至16日，全省全行业处理的邮件

（快件）量将接近3亿件，比去年同期

增长27%以上。

为确保快递旺季期间的平稳运

行，省邮政管理局已经督促企业提

前做好旺季备战工作。根据省内骨

干快递企业上报的数据，为做好“双

11”应对工作，我省各骨干快递企业

已临时新增干线车辆16652辆，累

计有34200辆车在保障干线运输；

新增派送车辆 9448 辆，累计派送

车辆40518辆；新增快递员5.78万

余名，在全省服务“双 11”的快递

从业人员将达到 18.77 万人以上，

网络最大日处理快件能力达 9000

万件，以满足旺季消费者快件处理

需求。

在此基础上，省邮政管理局还

将督促企业认真执行收寄验视、实

名收寄和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在自

查的基础上，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

采取措施予以整改消除等。同时，

省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将在旺季

期间增加工作人员和工作时间，认

真受理消费者申诉，指导企业及时

处理消费者快件延误丢损等情况，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月8日，舟山公安边防

支队在辖区开展了寄递业安全

检查活动。边防民警重点检查

了辖区寄递公司的证件是否齐

全，要求负责人杜绝各类违禁

物品、危险物品的传播及运输，

确保快递管理人员和快递揽件

员、派送员严格执行实名登记

制度和验视制度，一旦发现可

疑物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通讯员 邹训永 丁海南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庞楚楚

强打精神撑了一晚，好不容易清空

购物车，最后却换来预付定金不退、货不

对板、退货遭遇等情况，作为“血拼族”，

心理阴影面积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双11”本来是淘宝创造的一个网上

购物节，如今成了整个电商领域的血拼

日。“双11”血拼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些法

律问题你不可不知。

“顶级”“最佳”？千万别信！

“全球最薄12.5mm羽量机身”，“顶

级”安卓智能四核户外三防手机……侯

先生被广告吸引，在天猫网的一家手机

店花6280元买下了这款手机。但拿到

真机后，侯先生却发现手机的性能、质

量、厚度和宣传的有很大差距，便向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

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该网店发布的相关信息属于虚假宣传行

为，给予罚款1万元的处罚。之后，侯先

生还以商家涉嫌欺诈为由，向杭州余杭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一赔三。

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增加流量、提

高销量，商家采取各种营销手段。新修

订的广告法于2015年9月1日起正式施

行，被称为“史上最严广告法”。 新的广

告法实施后，进一步规范了商家的营销

行为。杭州余杭法院民四庭庭长成文娟

介绍，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

对“最”“首个”“第一”等用语都应该避而

远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词语不

仅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还违背了广告

的真实性原则。”

对于商家发布的网络广告，成文娟

认为，一方面平台要从系统上对明显违

规的宣传用语进行屏蔽，譬如各种“国

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另

一方面行政监管部门也要对这些营销行

为主动监管。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四类商品除外

鉴于网络购物的虚拟性，为了更好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了“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成

文娟指出，有四类产品是不适宜退货的，

“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

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

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不

属于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范围。”

另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

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但成文娟认为，“这里要

强调的是，对于不属于上述四项不适宜

无理由退换货的商品，并不是只要商家

限定不适用即可，尚需根据商品性质确

定不适宜无理由退货。”此条规定也是为

了防止商家侵害消费者权益，空置“七天

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定。

当然，退货的前提是要保证商品“完

好”。成文娟表示，“完好”并非要求商品

与发货状态完全一致，有些商家以消费者

退回的外包装已经拆封为由，拒绝退换

货，这显然与消法“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规

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该条规定的本质

就是针对交易的虚拟性，为了保护消费

者的权益赋予消费者的‘后悔权’，如果

不拆封外包装，消费者何以判断是否满

意或符合自己的要求进而作出是否退换

货的决定。因此，这里的完好应指商品

本身完好。”

主动放弃定金不可退
消费前要理性

记者注意到，从10月下旬开始，不

少天猫店铺就开启了预售模式，通过

定金翻倍等优惠，吸引消费者提前下

单预订。

所谓预售，即商家使用支付定金的

方式，让消费者提前购买，“双11”当天支

付尾款，“双11”后发货。定金翻倍看似

十分靠谱，但如果消费者在支付尾款前

不想购买了，预售的定金还能退还吗？

对此，成文娟表示，定金属于合同法

中概念，属于为履行合同所提供的担保，

“如果因消费者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

譬如主动放弃购买，则定金不予退还；如

果因商家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如商

家无法供货，则提供定金一方可以申请

双倍返还定金。”她提醒消费者，消费者

要理性消费，避免消费冲动，不要被商家

宣传噱头等误导，支付款项时也要核对

清楚，避免价格欺诈的陷阱。

网络平台之间“互黑”
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随着网络购物的盛行，电商之间的

竞争也日渐白热化，有些商家为了增加

自己的销量采用不正当手段打压其他商

家，如恶意投诉、恶意差评等手段。

针对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成文娟举

了个例子。比如，大多数电商平台为了

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创设

了投诉机制，有些商家恶意利用平台的

投诉机制，伪造权利凭证对其他商家的

热销产品进行投诉，致使其他商家的热

销产品被删除或下架。即使其他商家经

过申诉恢复了链接，但往往已经错过了

最佳的销售季节，损失严重，该种行为即

属于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另外，“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

者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广告法的一条老

规定，主要规范的是商家间的“比较”广

告。如果网络平台之间“互黑”、贬低其

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便有可

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省邮政：

增加人手
接受投递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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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买”的正确打开方式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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